
闽卫医政函〔2023〕455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委直属各医疗单位，福建医科大学、中医药大

学各附属医院：

为进一步加强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助力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根据《福建省“十四五”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福

建省医疗“创双高”建设方案（2021－2025 年）》要求，现就做

好 2023 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内容及数量

2023 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分为省市财政支持项目

和自主申报项目，项目建设周期 3年（2023-2025 年）。

（一）省市财政支持项目由各设区市和省属医院按照项目分

配数量等额推荐。其中省属医院 28 个项目（中医类 7 个，西医

类 21 个），各设区市（除厦门市外）49 个项目，具体名额分配见

附件 1。每个项目建设概算 400 万元。所需经费由省市财政和项

目建设单位各承担 50％。其中省属医院和南平市、三明市、龙岩

市、宁德市建设项目由省级财政补助 200 万元；福州市、厦门市、

漳州市、泉州市、莆田市等地建设项目由各市级财政承担。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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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申报项目支持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和委省共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由各医院自行确定，医院自筹经费加强

建设，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

二、项目遴选程序

（一）遴选专业

1.省市财政支持项目专业由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参

照《福建省“十四五”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自行确定，遴选

项目时应当结合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本设区市重大疾病诊疗需

求、技术能力、资源配置，并充分考虑本设区市患者异地就医流

入和流出结构，围绕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领域，选择优

先支持的专科，2022 年已遴选的专科，原则上不再重复遴选。

2.省属医院财政支持项目优先从恶性肿瘤、泌尿系统、消化

系统、胸外科、儿科、精神科、疼痛科、整形、感染、急诊、麻

醉、病理、检验、超声医学、介入诊疗、全科医学、临床药学等

专科，以及其他中医优势专科进行遴选。

3.自主申报项目专业由相关医院参照《福建省“十四五”临

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自行确定。

4.既往已经获得过国家/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专科

不再推荐。已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中

医治未病和康复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中医类专科，也不纳入申报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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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步骤

1.医院遴选推荐：各设区市和省属医院按照项目分配数量，

根据临床专科建设成效和建设需要，按照简单、客观、公正的原

则，使用项目遴选评估标准（附件 3-8），客观量化评估，等额推

荐建设项目。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如实填报推荐项目的评分表，提

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并制定详细的项目建设方案（包括建设总目

标、重点建设内容、保障措施等）。

2.项目确认：省卫生健康委根据各设区市和省属医院遴选推

荐情况，对照项目遴选评估标准择优确定建设项目。

三、其他要求

（一）省属医院应于 3 月 31 日前将本单位的省市财政推荐

项目、推荐项目的评分表和相关佐证材料、以及项目建设方案（包

括建设总目标、重点建设内容、保障措施等）分别报送至省卫生

健康委医政处、中医处。

（二）各设区市要统一收集本辖区推荐项目（含省市财政支

持项目、自主申报项目）材料，于 4月 7日前将项目有关材料分

别报省卫健委医政处、中医处。

（三）省属医院自主申报项目材料于 4月 7日前直接报送省

卫健委医政处。

医政处联系人：张洪惠，联系电话：0591-87808161

电子邮箱：fjwjwyzc2@fuj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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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处联系人：陈明俊，联系电话：0591-87833674

电子邮箱：fjswstzyc@126.com

附件：1.2023 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省市财政

支持项目）分配表

2.2023 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自主申报

项目）分配表

3.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临床版）

4.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医技版）

5.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临床药学版）

6.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中医临床版）

7.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中药临床药学版）

8.2023 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

估标准（中医护理版）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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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省市财政支持项目）分配表

地市/医院 分配数量

福州市 8

厦门市 不超过 10个

漳州市 7

泉州市 7

三明市 5

莆田市 6

南平市 6

龙岩市 5

宁德市 5

省属医院

（西医类）

省立医院 3

省肿瘤医院 2

省妇幼保健院（含省妇产医院） 2

省老年医院 1

省儿童医院 2

省级机关医院 1

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 3

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3

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 3

福建医大附属口腔医院 1

省属医院

（中医类）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3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3

其他各省属医院 1

备注：省属中医类项目由省卫健委中医处另行遴选（选出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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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自主申报项目）分配表

项目医院 医院级别
项目数

（个）

一、委省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合计 20

福建省立医院 三级综合 3

福建省肿瘤医院 三级专科 2

福建省儿童医院 三级专科 2

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 三级综合 3

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三级综合 3

福建医大附属第二医院 三级综合 3

福建医大附属口腔医院 三级专科 2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三级专科 2

二、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合计 1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 三级综合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三级综合 2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 三级专科 1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 三级综合 2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 三级专科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 三级中医 2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合计 4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三级综合 1

龙岩市第一医院 三级综合 1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级综合 1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三级综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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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临床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

医 院 管 理

情 况 （ 15

分）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3

医院建立院内工作责任制，成立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组织管理架

构，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明确各相

关部门的目标任务、工作职责，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
近 3年医院对本专

科建设支持措施
3

医院出台文件或会议记录有相应的扶持政策或措施、软硬件支持、

经费项目支持等措施。

列 出 具 体 支 持 措 施

（附文件或会议记录

复印件）

3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等级

3
1.综合医院考核等级为“A+”3分，达到“A”2分、“B”级及以下不得分。

2.专科医院考核等级为“A”得 3分

4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CMI值

6 CMI值=1得 4分，每增加或减少 0.1，分别增加或减少 1分。

5

专 科 建 设

与 服 务 情

况（45分）

亚专科建设 6

有合理的亚专科设置，能够独立开展三级医院常规临床技术项目，

总体技术水平高，专业特色显著，有 1-3项以上疾病诊断、诊疗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地位，酌情评分。

详细列出亚专科建设

情 况 和 技 术 特 色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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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6
近 3年本专科 DRGs

组数
4

近 3年专科 DRGs组数逐年提升得 4分，每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

止。

7
本专科病例组合指

数（CMI）
4

专科病例组合指数（CMI）≥1得 3分，每增加或减少 0.1，分别增

加或减少 0.5分，扣完为止。

8
本专科费用消耗指

数
2 专科费用消耗指数≤1得 2分，每增加 0.1扣 0.2分，扣完为止。

9
本专科时间消耗指

数
3 专科时间消耗指数≤1得 3分，每增加 0.1扣 0.2分，扣完为止。

10
本专科低风险组死

亡率
4

专科低风险组死亡率≤0.02%得 4分，每增加 0.01%扣 0.2分，扣完

为止。

11

本专科住院患者 31

天内非预期再住院

率

3
专科住院患者 31天内非预期再住院率≤2%得 3分，每增加 0.1%扣

0.2分，扣完为止。

12
本专科抗菌药物使

用强度（DDDs）
3

专科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s）≤40得 3分，每 1扣 0.2分，扣完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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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3
本专科四级手术占

比（适用于外科）
4

专科四级手术占比≥30%得 2分，每增加或降低 1%，分别增加或扣

减 0.2分，满分 4分,扣完为止。

统计方式按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

14
本专科微创手术占

比（适用于外科）
4

专科微创手术占比≥20%得 2分，每增加或降低 1%，分别增加或扣

减 0.2分，满分 4分，扣完为止。

统计方式按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

15
本专科开展疑难重

症病种比例
4

对照《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指南（2016年版）》所列专科疑

难重症疾病（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评估≧80%得 3分，每增加或者

降低 1%，分别增加或者扣减 0.2分。

16
本专科关键技术临

床应用比例
4

对照《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指南（2016年版）》所列专科关

键技术（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评估。相关技术临床应用开展率达

到 50%以上得 3分，每增加或降低 1%增加或扣减 0.2分；

17 专 科 人 才

培 养 情 况

（15分）

本专科医师队伍职

称结构
3

本专科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医师比例分别为 30%、40%，上下浮动 10%

范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度扣分。

18
本专科医师队伍学

历结构
3 具有博硕士学位的医师比例达到 70%得 3分，每降低 5%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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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9
本专科医师队伍年

龄结构
3

医师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年龄段≥50岁、40-50岁的医师比例分别

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

度扣分。

20
本专科带头人、业务

骨干发展情况
6

1.现任或曾任国家级本专业学术组织（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

会）常委以上，每人得 3分，担任委员以上每人 0.5分。

2.担任省级专业学术组织 （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会）主任，

每人得 3分，副主任，每人得 2分，常委每人 0.5分

详细列出人员学术任

职情况

21

科 学 研 究

情 况 （ 16

分

本专科近 3年国家

级科研项目数（含新

立项和在研项目）

5 一项得 0.5分，最高不超过 5分。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立项单位

（另附页）

22

本专科近 3年，平均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

员科研项目经费

3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50万得 1.5分，每增加或降低

0.5万，分别增加或减少 0.2分。

统计方式按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

23
本专科近 3年，科研

成果获奖情况
3

近 3年，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1.5分，二等奖每项

得 1分、三等奖每项得 1分，满分 3分。（以第一完成单位计）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批准单位

（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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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24
本专科近 3年，论文

发表情况
5

近 3年，本专科 SCI收录论文影响因子≧5分，每篇 2分；SCI收录

论文影响因子≧3分，<5分，每篇 1分；其他 SCI收录论文每篇 1

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0.5分，满分 5分。

逐项列出论文清单

25

专 科 影 响

力（9分）

本专科省外患者就

医比例
3 省外患者就医比例大于 2.5%或近 3年逐年增加得 3分，降低不得分。

分子：出院患者中，

医保性质为省外医保

的。分母：出院患者

中，医保患者总数（不

含自费患者）

26
本专科牵头建设专

科联盟情况
3

牵头组建专科联盟（联盟成员≥10家）并有实质性开展工作得 2分，

工作成效明显得 3分，组建未开展工作得 1分，未组建不得分。

具体列出专科联盟建

设情况，工作开展情

况 以 及 取 得 的 成 效

（另附材料）

27

本专科近 3年年均

接受外院会诊邀请

的数量

3 年均院外会诊次数，每次得 0.1分
以外院发出会诊邀请

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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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医技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

医 院 管 理

情 况 （ 15

分）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3

医院建立院内工作责任制，成立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组织管理架

构，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明确各相

关部门的目标任务、工作职责，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
近 3年医院对本专

科建设支持措施
3

医院出台文件或会议记录有相应的扶持政策或措施、软硬件支持、

经费项目支持等措施。

列 出 具 体 支 持 措 施

（附文件或会议记录

复印件）

3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等级

3
1.综合医院考核等级为“A+”3分，达到“A”2分、“B”级及以下不得分。

2.专科医院考核等级为“A”得 3分

4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CMI值

6 CMI值=1得 4分，每增加或减少 0.1，分别增加或减少 1分。

5

专 科 建 设

与 服 务 情

况（50分）

亚专科建设 10

有合理的亚专科设置，能够独立开展三级医院常规临床技术项目，

总体技术水平高，专业特色显著，有 1-3项以上疾病诊断、诊疗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地位，酌情评分。

详细列出亚专科建设

情 况 和 技 术 特 色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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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6
本专科关键技术临

床应用比例
10

对照《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指南（2016年版）》所列专科关

键技术（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评估。相关技术临床应用开展率达

到 50%以上得 5分，每增加或降低 1%增加或扣减 0.2分；

7
本专科医疗质量管

理与控制情况
10

对照本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开展年度质控工作得 10分，未开展质

控工作不得分。

8
本专科检验、检查平

均预约时限
5

近 3年，专科检验、检查项目平均预约等候时间缩短得 5分，持平

得 2分，增长不得分。

9
本专科“危急值”管

理情况
5

有危急值报告相关程序并记录，得 2分；危急值通报及时率≥95%，

得 1分，每提高 1%增加 1分，最高 3分，低于 95%不得分。

10
本专科外送检查、检

验项目管理情况
5

无外送检查检验项目或有对外送检查、检验项目进行整理，签订合

作协议，并按协议规范管理得 5分；未进行管理不得分，管理不到

位酌情扣分。

11
本专科参与多学科

诊疗（MDT）情况
5

本专科积极参与组建多学科诊疗（MDT）团队，并有实际开展工作得

5分，参与未开展工作得 2分，未参与不得分。

详细列出参与的 MDT

名单，附上开展工作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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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2

专 科 人 才

培 养 情 况

（15分）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不含护理）职称

结构

3
本专科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比例分别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

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度扣分。

13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不含护理）学历

结构

3 博硕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70%得 3分，每降低 5%扣 0.5分；

14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年龄结构
3

专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年龄段≥50岁、40-50岁的医师比例分别

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

度扣分。

15
本专科带头人、业务

骨干发展情况
6

1.现任或曾任国家级本专业学术组织（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

会）常委以上，每人得 3分，担任委员以上每人 0.5分。

2.担任省级专业学术组织 （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会）主任，

每人得 3分，副主任，每人得 2分，常委每人 0.5分

详细列出人员学术任

职情况

16

科 学 研 究

情 况 （ 15

分

本专科近 3年国家

级科研项目数（含新

立项和在研项目）

5 一项得 0.5分，最高不超过 5分。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立项单位

（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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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7

本专科近 3年，平均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

员科研项目经费

3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50万得 1.5分，每增加或降低

0.5万，分别增加或减少 0.2分。

统计方式按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

18
本专科近 3年，科研

成果获奖情况
3

近 3年，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1.5分，二等奖每项

得 1分、三等奖每项得 1分，满分 3分。（以第一完成单位计）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批准单位

（另附页）

19
本专科近 3年，论文

发表情况
4

近 3年，本专科 SCI收录论文影响因子≧5分，每篇 2分；SCI收录

论文影响因子≧3分，<5分，每篇 1分；其他 SCI收录论文每篇 1

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0.5分，满分 4分。

逐项列出论文清单

20

专 科 影 响

力（5分）

本专科牵头建设专

科联盟情况
3

牵头组建专科联盟（联盟成员≥10家）并有实质性开展工作得 2分，

工作成效明显得 3分，组建未开展工作得 1分，未组建不得分。

具体列出专科联盟组

建、开展工作以及取

得的成效（另附材料）

21

牵头或参与制定国

家级诊疗规范、指南

等情况

2 参与制定身份，主编每次 2分、副主编每次 1分、编委每次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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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临床药学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

医 院 管 理

情 况 （ 15

分）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3

医院建立院内工作责任制，成立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组织管理架

构，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明确各相

关部门的目标任务、工作职责，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
近 3年医院对本专

科建设支持措施
3

医院出台文件或会议记录有相应的扶持政策或措施、软硬件支持、

经费项目支持等措施。

列 出 具 体 支 持 措 施

（附文件或会议记录

复印件）

3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等级

3
1.综合医院考核等级为“A+”3分，达到“A”2分、“B”级及以下不得分。

2.专科医院考核等级为“A”得 3分

4

上一年度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CMI值

6 CMI值=1得 4分，每增加或减少 0.1，分别增加或减少 1分。

5

专 科 建 设

与 服 务 情

况（45分）

治疗药物监测项目

室间评价合格率
5 ≧90%得 5分，每降低 1%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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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6
临床药学实验室开

展治疗药物监测
5

1.药学部独立开展药物浓度监测项目、用药相关基因测定品种数基

本满足临床需求，得 2分；

2.检测项目数＞20，并进行报告解读的，得 3分。

提供开展药物浓度监

测项目级报告样例。

7
临床药师覆盖临床

专业科室(个)
5

1.获得临床药师培训岗位证书人数≥15，得 2分；

2.临床药师药学服务工作覆盖临床专业科室≥10个，得 3分。

8 药学会诊 5

1.开展药学会诊工作，得 2分；

2.近三年平均每年会诊量 500以上 1000以下得 1分，超过 1000例，

得 3分。

提供近 3年药学会诊

数据。

9
不良反应上报与分

析
4

按规定进行不良反应上报，得 2分，同时有年度严重和新发现 ADR

分析报告及相应改进措施，得 2分；

10
合理用药实现信息

化管理
8

完成合理用药信息化（如临床用药支持系统、医师处方提示、事前

干预、药师审方等模块）建设，得 6分。信息化建设促进临床合理

用药成效明显得 8分，未完成合理用药信息化建设基本要求的，按

比例扣分。

11
治疗药物监测结果

报告及时率
8

按规定要求时间出具检查报告数/检查报告总数*100%，≧90%得 6

分，每增加或降低 1%相应增加或扣减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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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2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5
通过药师工作改善临床科室合理用药整体水平得 3分，工作成效明

显得 5分，未开展相关工作酌情扣分。

提供近 3年相关支撑

资料(含 1份获奖的

合理用药典型案例)

13

专 科 人 才

培 养 情 况

（15分）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不含护理）职称

结构

3
本专科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比例分别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

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度扣分。

14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不含护理）学历

结构

3 博硕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70%得 3分，每降低 5%扣 0.5分；

15
本专科卫生技术人

员年龄结构
3

专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年龄段≥50岁、40-50岁的医师比例分别

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围，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适

度扣分。

16
本专科带头人、业务

骨干发展情况
6

1.现任或曾任国家级本专业学术组织（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

会）常委以上，每人得 3分，担任委员以上每人 0.5分。

2.担任省级专业学术组织 （医学会、医师学会、抗癌学会）主任，

每人得 3分，副主任，每人得 2分，常委每人 0.5分

详细列出人员学术任

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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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17

科 学 研 究

情 况 （ 20

分

本专科近 3年国家

级科研项目数（含新

立项和在研项目）

5 一项得 0.5分，最高不超过 5分。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立项单位

（另附页）

18
本专科近 3年，I期

临床试验开展情况
5

近 3年，开展 I期临床试验（含 BE），每项得 1分，满分 5分。（以

药师为主要研究者计）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开展时间、主要研究

者并提供项目协议封

面与首页复印件。

19

本专科近 3年，平均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

员科研项目经费

3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50万得 1.5分，每增加或降低

0.5万，分别增加或减少 0.2分。

统计方式按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

20
本专科近 3年，科研

成果获奖情况
3

近 3年，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1.5分，二等奖每项

得 1分、三等奖每项得 1分，满分 3分。（以第一完成单位计）

逐项列出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批准单位

（另附页）

21
本专科近 3年，论文

发表情况
4

近 3年，本专科 SCI收录论文影响因子≧5分，每篇 2分；SCI收录

论文影响因子≧3分，<5分，每篇 1分；其他 SCI收录论文每篇 1

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0.5分，满分 4分。

逐项列出论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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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备注

22

专 科 影 响

力（5分）

本专科牵头建设专

科联盟情况
3

牵头组建专科联盟（联盟成员≥10家）并有实质性开展工作得 2分，

工作成效明显得 3分，组建未开展工作得 1分，未组建不得分。

具体列出专科联盟组

建、开展工作以及取

得的成效（另附材料）

23

牵头或参与制定国

家级诊疗规范、指南

等情况

2 参与制定身份，主编每次 2分、副主编每次 1分、编委每次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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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
（中医临床版）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近 3年各级政府及医院对专科的经费投入和政策

支持情况
3 根据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情况酌情给分。

基础条件

专科病房床位数及

相关基础设施情况
4

专科病床数低于 40张的，每少 1张扣 0.2分；未设置中医综合治疗室扣 2

分；其他基础设施存在明显不足的，酌情扣分。

专科诊疗设备配置情况 2
专科设备（含中医诊疗设备）配置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的，

酌情扣分。

专科

人才队伍

建设情况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比 4 占比低于 70%的，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4分

医师队伍职称结构 2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比例分别为 30%、40%，上下浮动 10%范围，符合要求

得 2分。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医师队伍年龄结构 2
医师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年龄段≥50岁、40-50岁的医师比例分别为 30%、

40%，上下浮动 10%范围，符合要求得 2分。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

专科带头人、业务骨干发展情况 5

1.专科带头人从事临床工作 20年以上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 5年以上，得 2分；

2.专科有现任或曾任国家级相关专业学术组织常委以上，得 3分，任委员

以上得 0.5分；担任省级专业学术组织主委，得 3分，任副主委，得 2分，

常委 0.5分，累计不超过 5分（同一个人不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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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开展名老中医经验继承情况 5
获得省级以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项目的，得 5分；获得地市级项目的，得

3分；县级或院级得 1分。

医疗水平

与

服务能力

中医特色

优势发挥

情况

现有重点专科级别 10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含建设/培育项目，下同）得 10分，设区市级中医重

点专科得 5分。

门诊/病房

中医治疗率
8

专科门诊中医治疗率低于 75%，病房中医治疗率低于 60%的，每低 1个百

分点，分别扣 1分。

中药收入占

药品收入比例
3

中药收入占比低于 30%，中药饮片收入占比低于 20%的，每低 1个百分点

扣 0.3分。

优势病种中医诊疗

方案、临床路径

制定实施情况

6
至少制定实施 3个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和 1个优势病种临床路径，每少 1个

扣 1分；方案和路径要素不全或不够完善，酌情扣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应用

情况
3 专科应用的中药制剂少于 3种的，每少 1种扣 1分。

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

制定实施情况
3 至少制定实施 3个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每少 1个扣 1分。

医疗水平

与

服务能力

专科综合

能力

（近 3年）

门诊/病房诊疗量 3 与同类专科比较，酌情给分。

收治疑难重症患者比例 3 低于 30%的，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2分。

服务效率 住院床位使用率 3 低于 90%的，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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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专科辐射
情况

区域外病人数比例 3 ≥30%得 3分，每减少 1个百分点，扣 0.2分。

牵头建设专科联盟、对口
支援、技术推广等情况

3
牵头建设专科联盟的，得 1分；对口支援医院（专科）2个以上的，得 1
分；技术推广 3项以上得 1分。

科研与
教学

科研创新
情况

近 3年专科平均
每百名卫生技术

人员科研项目经费
3 ≥30万元得 3分，每减少 1万元，扣 0.2分。

近 3年专科科研
课题、科研成果、

学术论文情况
10

1.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1项 3分，省级科研项目 1项 2分，厅级科研
项目 1项 1分；
2.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3分，二等奖每项得 2分、三等奖
每项得 1分；
3.发表 sci论文每篇 1分，中文核心期刊每篇 0.5分，省级期刊每篇 0.3
分，最多得 3分；
4.获得专利、专著每项得 1分，最多得 3分。

近 3年新技术、
新项目应用情况

2 每开展 1项得 0.2分，最多得 2分。

教学培训
情况

承担临床教学情况、举办
地市级以上中医药继续
教育项目情况

4
承担本科以上教学或住院医师规培任务的，得 2分；近 3年举办地市级以
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3项得 2分，每少 1项扣 1分。

专科护理人员中医药知
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情况

4
护理人员系统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比例未达 80%的，每低 1个
百分点扣。

专科接收进修人员情况 2 近 3年每年至少接收 2名进修人员，每少 1名扣 0.5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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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
（中药临床药学版）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近 3年各级政府及医院对专科的

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情况
3 根据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情况酌情给分

基础条件

药学部设置 3

药学部门设置相应部门，设备设施齐全，满足药学专业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

应包括：门诊调剂室、住院调剂室、临床药学科(室)、药库、中药煎药室等，

得 5分。每缺一项，扣 0.5分。设备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的，酌情扣分。

临床药学科(室)设置 3

有独立的临床药学场所，设施完善（配备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等）。临床

药学工作用房面积≥100平方米，得 3分；面积、设备不足，难以满足工作

需要的，酌情扣分。

人才队伍

建设
学术带头人、继承人 6

1.药学部 (科 )具有正高级中药学或药学专业技术职务或副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3年以上的学科带头人,得 2分。

2.学术继承人从事中药学或药学工作 5年以上，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人员（工作满 1年以上），得 1分。

3.现任或曾任国家级中药学、药学相关学术组织常委以上，每人得 2分，担

任委员及以上，每人得 1分。

4.现任省级中药学、药学相关学术组织主任委员，每人得 1分；副主任委员

每人得 0.5分；常委得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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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技术骨干 3
1.技术骨干队伍至少 10人以上，得 2分，每少 1人扣 1分。

2.药师高级职称≥13%，中级职称≥20%，符合要求得 1分；不符合酌情扣分。

专业分布、职称结构 3
1.中药专业人员比例≥70%，得 2分。

2.高级、中级职称药师比例分别为 10%、20%，上下浮动 1%范围，得 1分。

专职临床药师队伍 3

1.医院配备 5名以上临床药师或每 100张病床与临床药师配比≥0.6，得 2

分。

2.中药临床药师≥2名，得 1分。

专科开展

情况

中药

特色

服务

情况

现有重点专科级别 10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含建设/培育项目，下同）得 10分，设区市级中医重点

专科得 5分。

中药收入占

药品收入比例
6

中药收入占比低于 30%，中药饮片收入占比低于 20%的，每低 1个百分点分

别扣 0.5分。

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应用
8

医院应用的（包括自有及调剂使用）中药制剂少于 20种的，每少 1种扣 0.5

分。

中药特色药学服务 5
开展中药代煎、临方炮制、应用传统工艺代患者加工服务等具有中医药特色

的药学服务，得满分，开展项目偏少的，酌情扣分。

临床

药学

开展

情况

临床药师覆盖临床专业

科室(个)
3 临床药师覆盖临床专业科室≥3个，得 3分，少 1个扣 1分。

中药临床药学

开展情况
3

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 3年以上,工作内容完善，得 3分。工作内容不够完

善或有缺项的，酌情扣分。

有完善的制度

和操作规程
3

制定满足中药临床药学工作需要的各项制度、操作规程，得 3分；无制度、

操作规程不得分；不够完善的，酌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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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用药咨询及

宣教工作
3

开设医师-药师联合门诊，或药师独立门诊，得 1分；设置用药咨询窗口，

得 1分；开展用药咨询及宣教工作，得 1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合理用药实现

信息化管理
4

完成合理用药信息化（如临床用药支持系统、医师处方提示、事前干预、药

师审方等模块）建设，得满分。未完成合理用药信息化建设基本要求的，酌

情扣分。

ADR分析报告(份) 3
按规定对中药、中成药不良反应进行上报，有年度严重和新发现 ADR分析报

告及相应改进措施，得满分，工作不完善酌情扣分。

科研情况

科研项目（近 3年） 5
承担国家级课题≥1项，或省部级课题≥3项，或地市厅级课题≥5项，得满

分；不足则酌情扣分。（注：含新立项和在研项目）

科研成果（近 3年） 5

1.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项得 2分。

2.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1分、二等奖每项得 0.5分、三等奖每项得

0.2分，累计最多得 2分。

3.市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0.5分、二等奖每项得 0.2分、三等奖每项

得 0.1分，累计最多得 1分。

科研论文（近 3年） 5
SCI收录论著或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2篇以上，或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论

文 10篇以上，得满分；不足则酌情扣分。

教学与

专科辐射

进行基层、社区药学

服务（近 3年）
5

开展下基层、社区化的药学服务或检查 6次以上，得满分；不足则酌情扣分；

未开展的，不得分。

实习带教情况（近 3年） 5

1.每年承担中药学专业或药学专业大专及以上实习生带教工作,不少于 10

名，得 3分；实习生每少一人扣 0.1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完。

2.接受外单位进修人员≥1人/年，得 2分。（注：有 2个以上年份不达标的，

要分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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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开展继续医学教育

（近 3年）
3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达标率 100%，得 2分，≥90%，得 1分。

2.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国家级 1分/项，省级 0.5分/项，市级 0.3分/

项。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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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3年福建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遴选评估标准
（中医护理版）

评价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近 3年各级政府及医院对专科建设的

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
3 根据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情况酌情给分。

基础条件
中医护理专用设备配备及

相关护理信息化建设情况
5

设备配置不符合《中医医院医疗设备配置标准》，不能满足中医临床护理工

作需要的；或未能满足护理信息化建设基本要求的，酌情扣分。

人才队伍

建设情况

人力资源配置 5

1.全院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达到 0.8:1，得 1分。

2.全院病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达到 0.6:1，符合一项，得 1分。

3.中医药院校毕业或中医护理专业毕业的护士比例≥30%，得 0.5分。

4.全院非中医专业毕业的护士中系统接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护士数

占全院非中医专业毕业护士总数的比例≥70%，得 0.5分。

职称结构 2
1.高级、中级职称护士比例分别为 3%、15%，上下浮动 1%范围，得 1分。

2.护士长均为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得 1分。

学历结构 3

1.取得博士学位≥1人或硕士学位≥5人或硕士研究生学历≥3人，得 1分。

2.本科及以上学历护士≥30%（上下浮动 5%范围），得 1分。

3.护士长均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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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专科带头人、护理骨干发展 5

1.专科带头人从事临床工作 20年以上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

年以上，得 2分。

2.现任或曾任国家级本专业学术组织常委以上，每人得 3分，担任委员及以

上每人得 2分。

3.现任省级本专业学术组织主任委员，每人得 2分；副主任委员每人得 1分；

常委得 0.5分。

4.现任市级专业学术组织主任委员，每人得 1分；副主任委员每人得 0.5分。

专科建设

情况

开展中医

护理服务

现有重点

专科级别
10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含建设/培育项目，下同）得 10分，设区市级中医重点

专科得 5分。

实施优势病种

中医护理方案
5

实施 3个以上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的方案，得 2分；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

案使用率 100%，得 2分；定期对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临床应用效果进行总

结、分析及优化，得 1分。未达标准的，酌情扣分。

积极应用

中医护理技术
5

全院开展中医护理技术项目数≥15种；应用人次逐年上升；每科室开展技术

项目数≥6项，得 5分。

积极开展中医护理

技术创新工作
5

创新应用的中医护理技术（指本院独创的中医护理技术或对普遍应用的中医

护理技术在操作方法、应用范围等方面有创新）项目数≥2项，得 5分。

积极开展具有中医

特色的健康教育

服务

2
开展具有中医特色的专科护理服务，体现人文关怀，包括：生活起居、饮食

指导、用药指导、情志调理、康复指导等，得 2分。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10

优质护理覆盖率 100%；有护理发展规划方案和目标，建立扁平高效的护理管

理体系；成立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定期研究护理质量与安全工作；

根据临床需求有计划的对不同层级的护理人员开展培训与考核；护理管理持

续改进有成效,达到国内或省内先进水平，得 10分。未达要求，酌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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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专科护士培养 5

1.有中医专科护士培养和使用制度，得 1分。

2.每百名护理人员有专科护士≥3名，得 2分，按比例扣分。

3.中医专科护士≥5名，其中中华中医护理专科护士≥2名，得 2分。

专科基地建设 5

1.获批国家级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每个得 1分、省级基地每个得 0.5分，不超

过 2分。

2.近 3年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接收学员进行临床实践，每批次得 0.5分，不超

过 2分。

科研与创

新

（近 3年）

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数量

（含新立项和在研项目）
4 省级及以上一项得 4分，厅级一项得 2分，校、市级一项得 1分。

专利申请 4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得 1分，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得 0.5分。

科研成果 5

1.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项得 2分。

2.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1分，二等奖每项得 0.5分、三等奖每项得

0.2分。

3.市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每项得 0.5分，二等奖每项得 0.2分、三等奖每项

得 0.1分。

护理论文 5
以第一作者发表中医类论文，每百名护理人员≥5篇，得 3分；发表 SCI或

CSCD论文者每篇，得 2分，

专科辐射

情况

开展中医护理延伸服务 3
开设中医护理门诊，得 1分；组织义诊进行科普咨询、健康指导得 1分；通

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等提供护理服务得 1分。

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近 3年） 3

1.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和医疗救治、对口支援、援外、援疆援藏和

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完成情况等，得 2分。

2.年度帮扶医院数量≥3家，帮扶主要内容反映相应护理技术水平，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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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数 评分标准

接收进修人员培训情况（近 3年） 3 接收护理人员进修培训半年及以上人员数逐年上升，符合要求得 3分。

开展继续医学教育（近 3年） 3

1.全院护理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达标率 100%，得 1分，≥90%，得 0.5分。

2.年度中医类学分,5分/人，符合得 1分。

3.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国家级 0.5/项，省级 0.3分/项，市级 0.1分/

项，不超过 1分。

总分 100


